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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或喪失繼承權者為限。來文所稱某甲之養女乙拋棄繼承，並不發生

代位繼承問題。惟該養女乙及其出嫁之女如合法拋棄其繼承權時，其

子既為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第一款之同一順序繼承人，依同法第一

千一百七十六條第一項前段規定，自得繼承某甲之遺產。

釋字第五八號解釋（45.2.10.）

【解釋文】

查民法第一千零八十條終止收養關係須雙方同意，並應以書面為

之者，原係以昭鄭重。如養女既經養親主持與其婚生子正式結婚，則收

養關係人之雙方同意變更身分已具同條第一項終止收養關係之實質要

件。縱其養親未踐行同條第二項之形式要件，旋即死亡，以致踐行該項

程式陷於不能，則該養女之一方自得依同法第一千零八十一條第六款聲

請法院為終止收養關係之裁定，以資救濟。

釋字第五九號解釋（45.3.21.）

【解釋文】

依公司法第二十三條之規定，公司除依其他法律或公司章程規定

以保證為業務者外，不得為任何保證人。公司負責人如違反該條規定，

以公司名義為人保證，既不能認為公司之行為，對於公司自不發生效

力。

釋字第六○號解釋（45.4.2.）

【解釋文】

最高法院所為之確定判決有拘束訴訟當事人之效力，縱有違誤，

亦僅得按照法定途徑聲請救濟。惟本件關於可否得以上訴於第三審法

院，在程序上涉及審級之先決問題，既有歧異見解，應認為合於本會議

規則第四條之規定予以解答。查刑法第六十一條所列各罪之案件，經第

二審判決者，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六十八條定有




